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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動物園志願服務計畫 

民國 110年 10月 21日公布實施 

民國 111年 12月 16日修改實施 

依據 

(一) 志願服務法。 

二、 目的 

為落實新竹市立動物園（以下簡稱本園）之服務志工與導覽解說

志工管理與運用，提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並推廣生命教育理念，

特擬本計畫據以施行。 

三、 招募 

本園依年度經費及業務需求，不定期辦理服務志工、導覽解說志

工招募。 

(一) 招募對象 

1. 年滿 16 歲，身心健康，熱愛大自然，喜愛與動物和人群互動

者。 

2. 能全程參加園方教育訓練，並可實際參與服務工作一年以上

者。 

(二) 招募方式 

本園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四、 招募培訓 

(一) 基礎訓練 

於「臺北 e大」進行線上 6小時之基礎教育訓練課程，或其他

志願服務協會舉辦之基礎訓練課程，訓練期滿取得證書，並參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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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舉辦之特殊訓練課程期滿並通過考核後，繳交證書及申請文件核

可，發放志願服務紀錄冊與本園志工證。 

若已領有志願服務手冊者，可免接受基礎教育訓練，於特殊訓

練期滿並通過考核後，繳交志願服務手冊封面影本即可加入本園志

工隊，並發放本園志工證。 

(二) 特殊訓練 

1. 服務志工 

透過 6小時之課程訓練，瞭解服務之禮儀與精神、本園經營

之理念、熟悉本園之環境與服勤內容等，具備對本園的基本認

知。 

2. 導覽解說志工 

參加本園舉辦導覽解說課程，精進專業領域以及解說能力，

悉知本園動物、歷史及理念，並能針對不同年齡層或需求之遊客

調整解說方式與內容，經 14小時以上課程之培訓，考評核可後，

方可成為導覽解說人員。  

(三) 在職訓練 

一年固定舉辦 4 次，1 次至少 2 小時，共計 8 小時以上；以

及額外舉辦的專業課程，強化相關專業知能，內容除各類動物外，

亦包含植物、生態、環境、解說、課程設計等等相關課程與實務。 

五、 服務項目 

(一) 服務志工 

1. 於售票處協助遊客購票入園。 

2. 園區服務中心諮詢服務、嬰兒推車及輪椅租借。 

3. 活動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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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導覽解說志工 

1. 帶領團體園區導覽解說。 

2. 活動支援協助。 

3. 可從事服務志工服務項目。 

4. 導覽規定參見「新竹市立動物園團體預約導覽申請及注意事

項」。 

六、 服勤時間 

(一) 服務志工 

1. 上午服勤時間：9：00 - 12：00 

2. 中午服勤時間：11：30 – 14：30 

3. 下午服勤時間：14：00 – 17：00 

以上服務時間會依開園狀況適時調整。 

(二) 導覽解說志工 

1. 本園公布團體預約導覽之時間後，再由導覽解說志工選填能帶

領之團體。 

2. 假日定點導覽時間依狀況開放或調整。 

七、 任務編組 

(一) 本園 15位志工設立隊長 1位。隊長由志工互選出，副隊長由隊

長指派，隊員則由隊長抽籤決定。若未滿 15人，逕由志工管理

人員指派。 

(二) 隊長任期一年，於屆期前改選，連選得連任一次，屆期日應辦

理交接完成。 

(三) 隊長、副隊長之職責： 

1. 隊長：掌握並傳達隊員排班、在職訓練、志工會議之出席、請

假狀況，尋找可代班之隊員並知會志工管理人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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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調查與參與人數之回報等等，以及主管或志工管理

人員交代之事項。 

2. 副隊長：協助隊長之業務、隊長交辦等事項。 

八、 志工管理 

(一) 服勤規則 

1. 服務志工一個時段換算為 1點；導覽解說志工導覽 1次換算為

1點。 

2. 服務志工與導覽解說志工年度最低服勤點數為 12點。 

3. 時數計算方式以簽到與簽退之時間為準，請照實填寫。 

4. 時數每月結算登入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時數條

則每 2個月發放一次。最小單位 0.5小時。 

5. 服勤時請穿著志工背心，並配戴本園志工證。 

6. 若服務志工因有事想取消排班或換班，先自行尋找可代班或換

班之志工，或請隊長協助尋找，確定後告知隊長，再由隊長告

知志工管理人員。若無其他志工可帶班，隊長最慢 3天前通知

志工管理人員。若臨時無法前來志工則直接告知志工管理人員

判斷並處理。 

7. 因服務得知未公告之訊息，應不對外公開。 

8. 特殊節日服勤加計點數。 

(1) 春節：點數 3倍計算。 

(2) 中秋節：點數 2倍計算。 

(3) 端午節：點數 2倍計算。 

(4) 其他國定假日：1.5倍計算。 

以上依點數加倍計算，時數以實際服勤時間計算。 

9. 擔任隊長、副隊長期間按月加計服務時數：隊長 2點，副隊長

1點。 

10. 如遇天然災害或國家政策改變等不可預期因素無法服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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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受最低服勤時數限制。 

11. 每年 1、4、7、10 月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六召開志工會議，並

納入時數與點數。 

(二) 導覽排班規則 

1. 若預約導覽之團體超過預約時間未到，連絡後取消導覽，準時

簽到之導覽解說志工仍可納入此次時數與點數。 

2. 導覽解說志工請參閱「新竹市立動物園團體預約導覽申請及注

意事項」。 

3. 下個月預約導覽表單釋出後 7 天內，只限當年新進志工填寫，

第 8 天開始大家皆可填寫。若後一年未有招募新的導覽志工，

則不適用此規定。 

4. 當年新進之導覽志工，於 1 年內須參與 3 次全區導覽，可有 3

次的跟團見習機會，如半年內未參加任何 1次全區導覽，園方

將強制安排全區導覽。 

九、 獎勵標準 

(一) 基本福利 

1. 任職期間憑本園志工證可免費入園。 

2. 每 2年至少 1次參訪活動及聚餐。如遇天然災害或國家政策改

變等不可預期因素時則取消。 

3. 服務年資滿 3年，服務時數達 300小時以上這，得檢具證明文

件向本園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二) 獎勵機制 

1. 餐券發放 

每月結算，2個月發放一次，2個月點數總和達到 3點發放 1

張餐券，6點發 2張，每多 3點加發 1張，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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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級劃分 

等級 條件 獎勵 

1 首度達 12點 動物園特製志工帽子一頂 

2 歷年合計次數達 36點 天竺鼠獎勵勳章 

3 歷年合計次數達 120點 鴯鶓獎勵勳章 

4 歷年合計次數達 300點 伊蘭羚羊獎勵勳章 

5 歷年合計次數達 500點 老虎獎勵勳章 

6 歷年合計次數達 750點 河馬獎勵勳章、匾額 

7 歷年合計次數達 1000點 Orangutan獎勵勳章 

受頒 Orangutan獎勵勳章者，則成為榮譽志工，日後不再受限年

度最低服勤點數限制，並仍享有志工之權利，若期間如有違規事項，

得取消榮譽志工身分。 

3. 年度獎勵 

服務志工與導覽解說志工共同提取點數最高前六名。 

(1) 第一名：贈送等值 1500元之獎品。 

(2) 第二名：贈送等值 1000元之獎品。 

(3) 第三名：贈送等值 800元之獎品。 

(4) 第四名：贈送等值 600元之獎品。 

(5) 第五名：贈送等值 400元之獎品。 

(6) 第六名：贈送等值 200元之獎品。 

十、 懲處機制 

(一) 未告知志工管理人員情況下，無故遲到或早退，不計算當日點

數，並扣點數 1點。 

(二) 因怠忽職守錯過為民眾解決問題、困難、紛爭及衝突，或與民

眾發生紛爭及衝突，經民眾向本園投訴或舉報，或由本園同仁

發現之，或未通報志工管理人員前來解決之情況下，不計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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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點數，並扣點數 2點。 

(三) 隊長、副隊長怠慢職務、未盡職責等情形，勸導後未改善者扣

點數 2點、副隊長 1點；於年終考核不合格者，取消隊長資格，

往後不得參與競選。情節嚴重者則立即汰換，亦不得參選。 

(四) 課程未準時簽到、退，或中途請假、離席，則不計算當次時數。 

十一、 志工資格保留、除名與榮退 

(一) 志工資格保留 

如遇下列原因，志工可申請保留資格，一年申請一次，期限

最多一年，最多連續兩次為限，須繳回志工證。如遇特殊情形應

經志工管理人員同意後辦理。資格保留期滿前 10 天，應向本園

申請恢復資格，核准後發還志工證，否則視為自動終止資格。 

1. 因學業、出國讀書等因素者。 

2. 服義務兵役者。 

3. 懷孕及育嬰者。 

4. 因病或受傷無法服勤者。 

5. 至海外工作、進修者。 

6. 其他因素。 

(二) 志工資格解除 

遇以下狀況則取消本園志工身分，並繳回志工證。 

1. 志工主動向本園提出申請。 

2. 無特殊原因，而未達到最低服勤時數或次數者。 

3. 排定服勤時間無故未到，未告知志工管理人員情況下，年度累

計 3次以上者。 

4. 於服勤時間怠忽職守、有不良行為或言論不當等，累計 3次勸

說無改善或情節嚴重，經志工管理人員及主管認定有損志工精

神者。 

5. 於通訊群組內有激進或不當之言論，經志工管理人員勸說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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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6. 年終考核不合格者。 

7. 參與課程少於 2次者。 

8. 當年新進導覽志工未完成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4目者。 

9. 未遵守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第 7目，或對外發表不當言論有損

新竹市立動物園形象者。 

(三) 志工榮退 

1. 年資達 10年以上，且點數時數達 2250小時即可申請榮退。 

2. 年滿 80 歲，得申請榮退。惟經申請續任經考核人員評估許可

後得續任，須逐年申請。 

3. 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經考核人員評估後許可者。 

4. 致贈感謝狀與等值之禮物或禮券。 

5. 年長志工申請榮退轉任為新竹市立動物園的榮譽志工，憑新竹

市立動物園榮譽志工證可免費入園。 

十二、 年終考核 

(一) 每年 12 月底進行身體健康狀況、出勤狀況、獎懲項目、服務

表現、保留、除名及榮退等考核，於次年志工會議表揚與公告。 

(二) 考核人員有志工管理人員 2位及園長 1位，共 3位。 

十三、 附則 

本計畫送請市府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